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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注跨部門協作機制的優化計劃

　　近年特區政府積極推動及提升本地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率，而跨部
門協作機制更是相關工作的重點，尤其在面對現今繁雜多變的社會發展
需求，政府在多項規劃及城市建設當中設置了各種跨司、跨範疇的組織
機構，期望透過良好的統籌和妥善的協調工作，使相關具體措施得以全
面且有序地落實。然而，正如過去政府代表曾坦言，跨部門協調與合作
一直是政府施政短板，且大多成效不佳[1]；而日前審計署公佈的《視障
人士的無障礙步行設施》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（下稱《無障礙》報告），
更是明確指出上述跨部門合作當中存在不少問題[2]，引起社會對於特區
政府良政善治、行政效率優化成效的關注。

　　以上述審計報告為例，當中指出相關小組存在未能以整體項目成果
為導向，並對涉及不同部門的工作作出有效協調，令相關工作出現「碎
片化」的問題；而工作的推進亦因此難有階段性的成效，令政府花了相
當的時間和資源，但成果始終未如預期；另外，報告有指因有關規劃內
容過於空泛，使小組未能有效依循規劃對各項工作進行主導和協調。針
對上述問題，特區政府有必要加倍重視，並且檢視其他跨部門協作機制
的情況和優化部署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去年有議員就《內港北雨水泵站及箱涵渠工程的建設》
審計報告進行口頭質詢時，特區政府承認跨部門合作涉及多個部門，責
任分散，各個部門都有責任，各個部門也都沒有責任，各部門缺乏積極
性，並認為需要建立責任獎懲機制，以提升跨部門合作成效[3]。然而，
一年過去，《無障礙》報告指出策導小組對各部門的方案是否達標及相
關的工作情況，均交由部門自行判斷並填報，更出現將未完成的工作視
作已完成方案匯報，相關審核及監督的過程實在難以令居民接受，並再
次提出設立責任獎懲和監督檢視機制的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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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最後，有學者認為現時本澳的跨部門協作機制缺乏法律基礎，未能
透過現行法律對其會議及工作進行規範，指出有必要透過修訂《政府組
織綱要法》或修訂《澳門公共行政組織結構大綱》，為相關組織的設立、
變更及撤銷作出明確的法律規範[4]，相關法律工作的推進期望政府考慮。

為此，本人提出以下質詢：

1. 針對現時跨部門協作效率的優化工作，請問政府有何具體方案？另外，
未來在各項規劃的制訂時，會否加入必要工作清單，以助力跨部門組織
得以有序推進並實現規劃目標？

2. 政府過去曾指出有需要就跨部門協作機制制定責任獎懲機制，以明確
各部門的權責，請問相關工作的進度為何？此外，針對《無障礙》報告
所提出的監督問題，請問當局會作出哪些改善工作？政府未來又將如何
完善跨部門工作的審核和監督制度？

3. 針對有學者認為現時本澳跨部門協作機構缺乏法律基礎，請問政府是
否有計劃開展修法工作，以明確相關組織的設立、變更及撤銷等法律規
範和法律地位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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